
附件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优化出台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一、阶段性支持家庭互助贷款

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的，购房人不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中的缴存标准，或可贷额度未达到家庭最高贷款限额的，可由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父母、子女（含异地缴存）共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含商转公），合并计算贷款额度。共同借款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偿还公积金贷款的，按现行提取政策规定执行。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二、阶段性加大高品质住房贷款支持力度

缴存人家庭（含异地缴存）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经相关部门认定的具有高品质住房属性，或得房率在95%（含）以上新建商品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2倍。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三、阶段性支持适居性改造贷款和提取

自2026年1月1日起，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全款或商业贷款购买新建毛坯商品住房的缴存人家庭（含异地缴存），若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可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适居性改造贷款或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改造费用。贷款额度按2000元/平方米标准核定，最高贷款额度为单人缴存30万元、双人缴存50万元，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申请住房公积金适居性改造贷款的，可提取公积金冲还贷款；未申请住房公积金适居性改造贷款的，可提取一次公积金支付改造费用，提取额度按2000元/平方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0万元。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名词解释：适居性改造，指对新建毛坯商品住房内部空间、功能布局及基础生活配套设施进行系统化规整、适配与完善，实现房屋从建筑毛坯状态到具备完整居住使用功能的提质完善过程。

四、优化家庭负债核减标准

将贷款额度计算中缴存人家庭负债核减标准，由计算可贷额度后扣减负债，调整为仅在还贷能力限额中扣除家庭负债金额，提高可贷额度。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五、阶段性支持单位职工自愿补充缴存住房公积金

单位职工可自愿补充缴存个人部分的住房公积金，补充缴存金额不超过按本人缴存比例计算的最高缴存额度与个人已缴存额度之差，补充缴存时间可自2022年1月开始计算。自愿补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可抵扣个人所得税。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六、阶段性支持居家适老化或适儿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

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家庭中有共同居住的65周岁（含）以上父母或3周岁（含）以下子女，且三年内未就其他情形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可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居家适老化或适儿化改造费用。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万元/户。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七、阶段性支持缴存人支付购房契税提取住房公积金

自2026年1月1日起，缴存人本人及配偶在沈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且已取得契税缴纳凭证的，可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该套住房的契税费用，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的契税费用。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以上政策铁路、电力、省直分中心同步执行，互助贷款和适居性改造贷款按新建商品房担保方式纳入中心阶段性担保加贷后资产风险防范管理机制。公积金中心将根据管委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6年5月7日



